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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铁路客运纠纷如何分担责任

今年“五一”假期期

间，民众旅游探亲需求

强劲复苏、集中释放。

铁路运输以其安全、快

速、便捷的优势，成为人

们旅游探亲出行的首

选。那么，假如乘车途

中发生旅客人身损害纠

纷，该如何正确维权呢？

丈夫借支的夫妻存款

离婚时应折抵财产份额

律师信箱

编辑同志：
我与丈夫婚后积蓄了 100 万元存

款。因个人投资经营之需，丈夫与我协
商要求从中借出 50 万元，我同意并交
给其后，丈夫向我出具了一份借条且写
明了前述情况。两年后的今天，我与丈
夫因感情确已破裂而准备协议离婚，但
丈夫认为上述借款发生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对双方没有约束力，即不同意
折 抵 其 应 当 分 得 的 夫 妻 共 同 财 产 份
额。请问：丈夫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花莉莉

花莉莉读者：
丈夫的理由不能成立，即你可以要

求折抵。
一方面，你与丈夫之间的借款关系

成立。《民法典》第 1065 条规定：“男女
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
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
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
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
力。”即一般而言，婚后夫妻双方或一方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均属
夫妻共同共有，但也允许双方采用书面
形式另行约定。你与丈夫协商一致后，
丈夫从已有夫妻共同的 100 万元存款
中借出 50 万元用于其个人投资使用，
并立下了借据、写明情况，表明双方已
经通过书面形式就该夫妻共同财产进
行了分割：一人一半，属于丈夫的已经
析出。在双方有着明确借款意思的情况
下，自然应当尊重双方的意思自治，而
不能仅以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
由否定借款行为的成立。另一方面，丈
夫的借款可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时折抵。就离婚时夫妻之间借款的处
理，一般应当根据其来源：如款项来源
于出借方的个人财产，应当按照普通的
借款处理；如款项来源于夫妻共同财
产，因本质上是借款一方从夫妻共同财
产中的借款，离婚时要么可以直接折抵
借款一方应当分得的份额，要么另一方
有权要求借款一方返还（返还金额为未
偿还部分借款的一半），无论哪一种方
式，其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

律师 廖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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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 岁的儿童月月跟随母亲陈女士前

往火车站搭乘列车。因当天下雨，候车室
内屋顶漏水导致地面积水湿滑，月月在候
车玩耍时摔倒受伤，构成九级伤残。事后，
陈女士以月月法定代理人的名义将涉事
某铁路公司告上法庭，请求判令被告赔偿
各项损失 18.6 万元。法院经审理，判决被
告铁路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8.85万元。

说法
火车站作为旅客乘车的公共场所，

人流量大，极易发生人身伤害事故。如果
铁路企业存在过错，因设施设备发生故
障，或组织管理工作缺位等原因导致旅
客发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应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民法典》第 1198 条规定，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 尽 到 安 全 保 障 义 务 ，造 成 他 人 损 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铁路旅
客运输规程》第 8 条规定：“铁路旅客运
输合同从售出车票时起成立，至按票面

规定运输结束旅客出站时止，为合同履
行完毕。旅客运输的运送期间自检票进
站起至到站出站时止计算。”本案中，被
告铁路公司疏于管理，对候车室内地面
积水未予及时清除或设置警示标识，致
使原告滑倒摔伤，存在过错，对原告受
伤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作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未尽到一定的注意义
务 ，其 监 护 人 没 有 履 行 必 要 的 监 护 职
责，自身存在过错，相应减轻了被告的
赔偿责任。

张兆利

候车室跌倒受伤 管理者未尽职须赔偿333

旅客乘车受伤 运输企业担责1
案例
农民工秦某购票乘坐某铁路局所属

旅客列车返乡。途中火车到站刹车时，
秦某在车厢连接处摔倒，造成腿部、脚部
受伤，经鉴定伤残等级为十级。伤愈出
院后，秦某与铁路局协商赔偿未果，遂将
其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
等费用 6.3 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在履行铁路旅客运输合同中存在违约行
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判决向原告一次性
支付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
各项费用共计 5.78万元。

说法
我国《民法典》第 814 条规定：“客运

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出具客票时成立，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
的除外。”这就是说，有偿的旅客运输合
同 通 常 自 承 运 人 向 旅 客 出 具 客 票 时 成
立，客票是旅客运输合同的书面形式和
有效凭证。《民法典》第 823 条又规定：“承
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
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
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
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前款规定适用

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
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承运人对旅客
伤亡承担无过错损害赔偿责任，但有权
提出免责抗辩。其免责情形有两种，一是
旅客自身健康原因；二是旅客自身存在
故意、重大过失等行为。就是说，只要不
是不可抗力或者旅客自身原因造成的，
不论承运人主观上有无过错，旅客均有
权向其请求损害赔偿。本案中，原告在乘
车过程中受伤，并非自身健康原因造成，
被告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是由原告故意
或重大过失造成，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车厢里打架受伤 责任人各担其责2
案例
刘某乘坐列车从工作地回老家。途

中就餐时，因泡面汁儿不慎撒到邻座徐
某身上，引发双方争吵进而互相厮打。列
车 员 发 现 后 立 即 通 知 乘 警 和 列 车 长 到
场，对冲突双方予以隔离，对该事件开展
调查处理，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列车到站
后，乘务人员又立即将伤者刘某送医应
诊。经医院检查，刘某两颗牙齿松动，头
面部多处软组织损伤。伤愈后，刘某以承
运人未能保护旅客人身安全、致使自己
遭受徐某侵害受伤为由诉至法院，请求
判令被告徐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
费等费用合计 1.2 万余元，铁路局承担连

带赔偿责任。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徐某
赔偿原告 8400 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说法
在合同关系中，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一

方应承担责任的情况分为两种：一是因合
同关系而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一方造成
侵权的；二是非合同关系的其他方造成侵
权，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一方未履行救助
义务或未能履行适当的管理和提示责任
的。具体到本案，虽然刘某凭票乘车与铁
路企业形成客运合同关系，但在打架事件
发生后承运人已经履行了及时处置、积极
救助等安全保障义务，故不承担违约责

任。原告在列车上遭受侵害，是因其与他
人发生冲突所致，是当事人双方自身行为
造成，应按过错归责原则，由实际侵权人
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第 1179 条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
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
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
金。”本案中，刘某遭受徐某侵害的事实成
立，故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原告对
侵权行为的发生也有一定责任，相应减轻
了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